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派駐機關駐點專案人員應徵者基本資料No.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照片

	
	
	
	
	

	最高學歷畢業與科系名稱
	學位
	次高學歷畢業及科系名稱
	學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應徵類別
(限勾選一個類別)
	□專案企劃人員


	相關證照(包含可供參考之職業證照、語言檢定等)          
	國內、外競賽獲獎(有國內、外相關競賽獲獎紀錄，相關證明請檢附於作品集內)

	編號
	證照名稱
	發照時間
(~有效時間)
	國內外獲獎獎項名稱
	單位
	備註

	1
	　
	　
	　
	　
	　

	2
	　
	　
	　
	　
	　

	3
	
	
	
	
	

	4
	　
	　
	　
	　
	　

	相關工作經歷

	編號
	機構與職稱
	業務實質內容
	起
年/月
	迄
年/月
	年資
	是否為主管職

	1
	　
	　
	　
	　
	　
	　

	2
	　
	　
	　
	　
	　
	　

	3
	　
	　
	　
	　
	　
	　

	4
	
	
	
	
	
	


(可自行複製表格書寫)
	家庭成員及個人自傳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
	備註

	
	
	
	
	

	
	
	
	
	

	
	
	
	
	

	個人自傳

	

	

	

	


	個人資料查證徵信同意及承諾事項

	本人
應徵「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職位，所填履歷各項資料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均屬確實無誤，並無欺騙、隱匿或作假之情形，如有不實之處，願依本中心相關規定議處及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本人同意簽署「個人資料查證徵信同意書」，以供本中心必要時得為查證及徵信，並建立個人檔案基本資料，以作為人事內控機制及本中心辦理委託案件或受託公開徵求相關廠商或專業技師之甄選程序時，應否迴避之參考資料。
此致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簽章）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員工注意及迴避原則

	1、 注意事項
（1） 本中心僱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2） 董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之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2、 利益迴避原則
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對外為保證、行賄、收賄、損害本中心信譽或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倘違反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填表須知：上表各欄位、簡要自傳及工作經歷簡要說明務必填寫完整，並請自行貼妥照片及檢附身分證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相關證照或檢定文件影本、服務及經歷證明文件。
4

